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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五日）上午出席在

二○二三年「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調解為先：同行共濟  共繪新

篇」時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早晨。我首先希望向大家簡介今日的活動

情況。今日活動的主題是「調解為先：同行共濟  共繪新篇」，「調解

為先」承諾書這個設計，其實早在二○○九年展開，而相關的活動由二

○一三年開始舉行，所以今年已經踏入十周年。多年來，讓我提供一些

數字：我們總共有超過 800 位朋友，包括一些大機構、個人、組織，簽

署了《調解承諾書》。今日出席活動的人數亦非常令人鼓舞，根據我同

事向我匯報，總共有約 1 600 多位線上線下的朋友參與今日的活動，當

中包括約 400 多位親身出席，其他則透過線上參與。  

 

  我想談談今日活動的目的是甚麼。正如我們的標題所說：「調解為

先」，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嘗試改變市民大眾和法律界的思維和文化

——改變甚麼呢？就是鼓勵大家遇上任何爭議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調

解這個方式去處理他們的糾紛，用一個最便捷、最省錢的方法達致一個

雙方都接受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有問題便一定要到法庭打

官司。這需要大家在文化上、思維上的改變，亦反映了今日活動的兩大

部分。  

 

  要改變文化，首先第一部分必須要法律界朋友對調解多點理解，對

司法機關一些調解的新規則、新做法要有多點認知。所以今日早上，我

們邀請了司法機關的一些資深法官，特別是處理調解方面的一些法官、

司法人員解釋案件和解會議的實際操作和一些須知事項，讓法律界人士

可以深入認識，幫助他們的當事人更好地利用一些新的法律規則和程

序。  

 

  第二部分是下午的活動。推廣文化最重要是市民大眾能夠對調解有

多一點認識和理解，明白調解為甚麼會幫助到他們。故此，我們在下午

安排了一個較生動的形式，就是以短劇解釋，無論你遇到任何日常問

題，可能是學校中的朋輩糾紛，可能是家事糾紛，甚至是鄰里間的糾

紛。其實用調解的方法處理問題往往最有效。  

 

  最後今日亦有星徽獎勵活動，表揚一些很積極支持調解的機構，他



們在落實調解方面做了大量工夫，例如在自己的一些合約中加入了調解

的條款。  

 

  我希望重申，透過今日的活動能夠讓大眾更多關注、認識調解的好

處，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令市民大眾能夠用一個更便捷、有效的方法

去處理大家的爭端。  

 

  我亦很希望藉今日機會，就最近特區政府的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

談談，循律政司的⻆度去看。在大家討論或者研究政府提出的建議方案

時，我誠意邀請大家關注《基本法》對於區域組織組成的兩個非常重要

的條款。其實在《基本法》內，只有兩個條款涉及區域組織。  

 

  大家可能都聽過第九十七條，但是在看此條文時有幾個重點必須謹

記。該條文的第一句就是特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這句包

涵着兩個重要的元素：第一，設立區域組織是可以做的事情，但並不是

必須要做的事情；第二點更加重要，就是強調此區域組織的性質是一個

非政權性的組織，換言之，這個區域組織並不擁有亦不能行使任何政治

權力。舉一個例子：它與我們很熟悉的立法會是截然不同的兩樣事情，

立法會正正就是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組織，例如有權制定法律、監察政

府，而這些並不是《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所指的區域組織所享有的權

力。  

 

  另外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如果這個區域組織並非擁有政治權力的組

織，那麼有何作用？第九十七條寫得很清楚，這個區域組織主要發揮兩

個功能：第一，接受特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換而

言之，第一個作用就是如果特區政府需要聽取一些意見的話，可以通過

這個區域組織索取、聽取相關意見，從而制訂政府的政策，這是第一個

功能。第二個功能就是就某些事情提供服務，《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提

及三個例子，就是文化、康樂、環境衞生，再簡單一點說明，就是特區

政府覺得適合或有需要時，可以委託這些地區組織，在地區層面提供這

類服務。這兩個就是第九十七條所規範的區域組織功能。  

 

  我亦想談談第九十八條。《基本法》第九十八條指出，這些區域組

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是要由法律規定，換而言之，究竟其實際功能是甚

麼、如何落實第九十七條的大原則、究竟用甚麼方法組成，完全依據特

區本身認為適合的方法通過法律去處理。可以這樣說，整個《基本法》

對於如何組成這些區域組織，並沒有任何特別規定。在政府這次的方案

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確保重組之後的區域性組織，即大家



很熟悉的區議會，能夠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第九十七條的原意，亦

是訂立第九十七條的初心，確保將來實際運作時，區議會能夠發揮第九

十七條之下的兩大功能，亦不會偏離第九十七條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

是它不是一個政權的組織、不是一個具有政治權力的組織。  

 

  我希望市民大眾在探討我們方案時，從這個法律層面作為起點，再

去了解，明白為甚麼這個建議能夠達到我剛才所說的一個最重要關鍵，

就是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第九十七條的初心和原意。  

 

  我暫時說到這裏，聽聽大家朋友有甚麼問題，我很樂意回答大家的

一些問題。  

 

記者：司長，就區議會改革修例，有些議員關注，如果區議員就政府政

策表達一些反對意見，會否被視為違反職權？可否說明一些具體情況、

在甚麼情況下會被視為違法呢？  

 

律政司司長：我覺得一些假設性的問題，永遠都很難回答，但我也想重

申第九十七條指出的重要功能，就是接受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

務的諮詢。諮詢的意思就是我們想聽別人的意見，所以我覺得很順理成

章，如果問意見的話，我們任何意見都會歡迎、都會接受，但是當然我

們期望是有建設性的意見。至於你說具體上有甚麼情況會違反一些我們

將會制訂的規則，大家首先要有點耐性，看看實際規則是甚麼；第二，

一定要按實際情況才可以作出判斷。  

 

  我想強調，我們當然要貫徹全面準確落實第九十七條，當然希望重

組之後的區議會能夠發揮其功能，能夠充分發揮其諮詢的角色，所以我

很有信心，亦希望大家會有信心相信我們在諮詢過程中，一定是希望聽

到一些真誠、有建設性的意見，這方面大家是一點擔心都不需要。謝

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英文部分）  

  

完  

2023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